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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签署了《年产 5万吨塑料色母粒新材料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

资协议书》”），公司拟在安徽滁州经济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年产 5

万吨色母粒新材料项目。本次对外投资项目预计在该项目的土地正式摘牌之日

起 6个月内开始实质性开工建设，开工建设之日起 15个月内实现投产。实现

投产指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移交给生产部门投入生产或交付使用，不代表

公司可完成 5万吨色母粒产品生产并投放市场。 

2、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用地需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正常规定的用地程序办

理，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

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投资协议书》中的项目投资金额、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周期、投资强度、

项目建成后产能等数值均为预估数，暂未经过详尽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并不代

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本次对外投资项目

投入运营后的经营业绩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

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4、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总金额较大，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投

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融资渠道、利率水平等发生变化，将

使得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风险。 



5、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实施尚需取得安徽省滁州市政府项目备案、环评审批、

能评审批、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

策调整、项目备案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

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6、《投资协议书》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的具体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后续事项的

落地实施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滁州经济开发区设立全资子

公司并投资建设年产 5 万吨色母粒新材料项目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

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滁州经济开发区

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年产 5 万吨色母粒新材料项目的议案》。本次对外投

资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2 年 4月 28 日，公司与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了本次

对外投资的《投资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0）。 

公司将按照《投资协议书》积极推动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后续工作，并及

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1、《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